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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去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获悉，公司独立董事刘阳女士因病不

幸逝世。

刘阳女士自2016年11月27日起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全体员工及董事会对刘阳女士为公司所做的

贡献深表敬意，对刘阳女士的去世致以沉痛的哀悼，并对其家人表示深切慰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将尽快按照相关程序增补新的独立董事并及时公告。 在新任独立董事选举产生之前，公司

独立董事事务暂由李大福先生及贾男女士两位独立董事履行。

特此公告。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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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一交易日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目前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

司股票已于2019年3月5日开市起停牌。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临2019-15）详见

2019年3月5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2号一一停复牌业务》的相关规定，现将公

司停牌前1个交易日（2019年3月4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流通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

和所持股份类别等信息披露如下：

一、公司股票停牌前1个交易日（2019年3月4日）的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人类别 持有数量（股）

占股份总数比例

（%）

股份种类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423,324,530 47.13% 人民币普通股

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073,760 1.23% 人民币普通股

3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2,630,200 0.29% 人民币普通股

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鹰转型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999,900 0.22% 人民币普通股

5 梁瑞鹏 境内自然人 1,609,480 0.18% 人民币普通股

6 杨光群 境内自然人 1,490,100 0.17% 人民币普通股

7 韩英亮 境内自然人 1,450,000 0.16% 人民币普通股

8 王岚 境内自然人 1,386,540 0.15% 人民币普通股

9 李敏 境内自然人 1,300,100 0.14% 人民币普通股

10 王楚男 境内自然人 1,188,800 0.13% 人民币普通股

二、公司股票停牌前1个交易日（2019年3月4日）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人类别 持有数量（股）

占股份总数比例

（%）

股份种类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416,841,550 46.75% 人民币普通股

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073,760 1.24% 人民币普通股

3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2,630,200 0.29% 人民币普通股

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鹰转型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999,900 0.22% 人民币普通股

5 梁瑞鹏 境内自然人 1,609,480 0.18% 人民币普通股

6 杨光群 境内自然人 1,490,100 0.17% 人民币普通股

7 韩英亮 境内自然人 1,450,000 0.16% 人民币普通股

8 王岚 境内自然人 1,386,540 0.16% 人民币普通股

9 李敏 境内自然人 1,300,100 0.15% 人民币普通股

10 王楚男 境内自然人 1,188,800 0.13% 人民币普通股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04� � �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2019-015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没有出现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3月15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3月14日一2019年3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3月15日9:30-11:30，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3月14日15:00至2019年3月15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大连华锐大厦十三楼国际会议厅（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169号）。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过半数董事推举的董事田长军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02,621,078股，占公

司总股本1,931,370,032股的62.2678%。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01,564,778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62.213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56,3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054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

的议案。 具体情况为：

1.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8,42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82.6526%；反

对30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7.347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0%。

以上表决结果均为中小股东投票表决。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

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表决， 其所代表的股份数1,200,880,758股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

数。

2.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01,635,258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180%；反对985,82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820%；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75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3541%；反对

985,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64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包敬欣、邹艳冬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603876� � �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2019-008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杭州五星铝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星铝业” ）收到由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国家税务

总局浙江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833000273，发证时

间为2018年11月30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相关规定，五星铝业自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后，将连续三年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

业所得税。

本次为五星铝业成立后，首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盈利情况

将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425� � �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2019-011

债券代码：122213� � � �债券简称：12松建化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破产重整

申请被法院同意立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1月29日，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7名董事全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子公司申请破产的议案》，

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乌苏市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乌苏青松” ）和塔城

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向法院申请破产。 详见2019年1月30日在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同意部分子公司申请破产的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乌苏青松于2019年3月15日收到乌苏市人民法院立案登记表， 案号

（【2019】新 4202�民破 1�号），同意乌苏青松破产重整立案。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15日

证券代码：000572� � � �证券简称：海马汽车 公告编号：2019-12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公司接到股东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马投资” ）的通知，其已将质押的本公司

股票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2018年6月，海马投资与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数量9,300万股，购

回日为2019年 3月8日。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股东

股份解除质押、延期质押和补充质押的公告》。 2019年3月8日已将9,300万股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截至目前，海马投资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93,022,9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6%。 本次股份解除

质押后，海马投资无质押股份。

特此公告。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000807� � �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3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3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3月14日15:00－2019年3月15日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3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3月14日15:00－2019年3月15日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丁吉林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及证监会、深交所相关规章、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3人，持有（代表）公司股份1,178,074,

77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5.1917%，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7人，代表股份 1,114,824,

57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2.765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6人，代表股份 63,

250,19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4263%。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律师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与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附生效条件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67,974,201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009%；

反对 272,400�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991%；

弃权 0� � � �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67,905,195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05%；

反对 272,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5%；

弃权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关联方股东分别为：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丁吉林；所持表决权股

份数量分别为：1,109,818,170股、10,000股；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均已回避表决。

（二）《关于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67,995,701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324%；

反对 250,900�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676%；

弃权 0� � � �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67,926,695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20%；

反对 250,9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0%；

弃权 0� � �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关联方股东分别为：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丁吉林；所持表决权股

份数量分别为：1,109,818,170股、10,000股；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均已回避表决。

（三）《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67,995,501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321%；

反对 251,100�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679%；

弃权 0� � � �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67,926,495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7%；

反对 251,1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3%；

弃权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关联方股东分别为：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丁吉林；所持表决权股

份数量分别为：1,109,818,170股、10,000股；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均已回避表决。

（四）《关于公司2019年向金融机构申请并使用授信办理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77,823,871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787%；

反对 250,900� � �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13%；

弃权 0� � � � � �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67,926,695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20%；

反对 250,9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0%；

弃权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五）《关于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67,049,901�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8.2465%；

反对 1,196,700�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7535%；

弃权 0� � �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66,980,895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47� %；

反对1,196,7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53%；

弃权 0� � �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关联方股东分别为：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丁吉林；所持表决权股

份数量分别为：1,109,818,170股、10,000股；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均已回避表决。

（六）《关于补选张正基先生、 许峰先生、 路增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子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选举非独立董事3人）；

1.《关于补选张正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1,159,963,968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8.4627%；其中，中小股

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066,7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3.4358%。

表决结果：同意。

2.《关于补选许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1,159,963,965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8.4627%；其中，中小股

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066,7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4358%。

表决结果：同意。

3.《关于补选路增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1,159,963,965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8.4627%；其中，中小股

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066,7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4358%。

表决结果：同意。

（七）《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名称调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77,823,871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787%；

反对 250,900� �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13%；

弃权 0� � � � �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67,926,695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20%；

反对 250,9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80%；

弃权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事项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审议时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八）《关于补选杨薇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75,984,671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8226� %；

反对 2,090,100�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1774� %；

弃权 0� � � � �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66,087,495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343%；

反对2,090,1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57%；

弃权 0� � �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郭晓龙、彭俊伟；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郭晓龙、彭俊伟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见证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见证意见书》。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5日云铝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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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3月4日（星期一）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二）会议于2019年3月15日（星期五）以现场方式召开。

（三）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董事11人（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1人），公司董事路

增进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委托公司董事许峰先生代为出席本次会议并表决各项议案。

（四）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根据工作需要，公司董事会选举张正基先生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5）。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发表了明确独立意见，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变更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公司副董事长由丁吉林先生变更为许峰先生，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云南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副董事长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发表了明确独立意见，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名称调整

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设总裁1名，设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若干名，公司总裁、高级

副总裁、副总裁、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财务总监、总工程师、总经济师、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为此，公司董事会聘任丁吉林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路增进先生、陈德斌先生为公

司高级副总裁，聘任苏其军先生、杨叶伟先生、宁德纲先生、周飞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唐正

忠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7）。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发表了明确独立意见，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的变更情况，按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需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的

战略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调整前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

战略委员会 许波 陈德斌、焦云、宁平、尹晓冰、鲍卉芳、汪涛

提名委员会 宁平 许波、陈德斌、焦云、尹晓冰、鲍卉芳、汪涛

审计委员会 尹晓冰 宁平、鲍卉芳、汪涛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尹晓冰 宁平、鲍卉芳、汪涛

调整后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

战略委员会 张正基 许峰、丁吉林、宁平、尹晓冰、鲍卉芳、汪涛

提名委员会 宁平 张正基、许峰、丁吉林、尹晓冰、鲍卉芳、汪涛

审计委员会 尹晓冰 宁平、鲍卉芳、汪涛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尹晓冰 宁平、鲍卉芳、汪涛

调整后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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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于2019年3月15日（星期五）

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按照《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根据工作需要，公司董事会选举张正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长。（简历附后）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正基

先生。 公司将尽快完成法定代表人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5日

张正基先生简历：

张正基，男，汉族，1964年6月生，1986年7月参加工作，199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本科

学历，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 历任山东张店化工厂环氧丙烷车间副主任、二分厂P0车间副主

任，山东东大化学工业公司环氧丙烷车间主任、环氧丙烷厂厂长助理、技术开发处副处长，山东

东大化学工业（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山东铝业公司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工会主席、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中铝山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执行董

事、董事长，现任中铝党校校务委员会副校长、中铝大学校务委员会副校长、云南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正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列的不得被

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发生与上市公司

产生利益冲突的情况。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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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副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于2019年3月15日（星期五）

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工

作需要，公司副董事长由丁吉林先生变更为许峰先生，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5日

许峰先生简历：

许峰，男，汉族，1971年11月生，1994年8月参加工作，200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研究

生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大坝发电厂汽机分场副主任，马莲台电厂工程技术部负责人、工程技

术部主任、机械维护部主任、副总工程师，宁夏发电集团检修公司筹备处副主任，宁夏银仪电力

设备检修安装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工会主席、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党委

副书记，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西中铝华润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云南文山电解铝项目组组长，中铝山西工作推进办公室成员；现任云南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中铝（云南）华江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云南

文山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许峰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列的不得被

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发生与上市公司

产生利益冲突的情况。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 云铝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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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的通知于2019年3月4日（星期一）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二）会议于 2019年3月15日（星期五）以现场方式召开。

（三）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

（四）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工作需要，公司监事会选举杨薇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3月15日

杨薇女士简历：

杨薇，女，汉族，1969年5月生，1988年10月参加工作，200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研究

生学历。 历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贸易集团公司财务部核算二处副处长， 中国铝业公司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办公室财务处副经理，中国铝业公司办公厅财务处处长，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部资金管理处经理、财务部高级经理，山西华兴铝业有限公司董事，中国铝业遵义氧化铝有

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中铝（上海）有限公司监事，中铝山西吕梁矿业有限公司监事；现任中国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审部副总经理，中国铝业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监事，贵州华锦铝业

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广西华银铝业有限公司监事，中铝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监事， 甘肃华鹭铝业有限公司监事， 中铝集团山西交口兴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贵州华仁新材料有限公司监事，中铝视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广西华昇新材料有限公

司监事，中铝物资有限公司监事，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杨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列的不得被提

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发生与上市公司产

生利益冲突的情况。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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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于2019年3月15日（星期五）

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具体如下：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名称调整

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设总裁1名，设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若干名，公司总裁、高级

副总裁、副总裁、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财务总监、总工程师、总经济师、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为此，公司董事会聘任丁吉林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路增进先生、陈德斌先生为公

司高级副总裁，聘任苏其军先生、杨叶伟先生、宁德纲先生、周飞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唐正

忠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上市公司相关人员的任职资

格，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根据上述人员的个人履历、工作经历等，未发现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况，未发现其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具

备担任公司高管的资格。（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5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丁吉林，男，汉族，1967年10月生，1989年7月参加工作，199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研

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历任云南铝厂电解一分厂副厂长兼三车间主任、技术科科长，云南省

威信县挂职科技副县长，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计划部副主任、电解生产准备办主任、总

经理助理兼生产计划部主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

副总经理、能源总监、能源管控中心主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任云南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

丁吉林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0,000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列的

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发生与上

市公司产生利益冲突的情况。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路增进，男，汉族，1964年3月出生，1985年8月参加工作，199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本

科学历，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 历任贵州铝厂一碳素厂调度室副调度长、一碳素厂技术科副

科长、一碳素厂技质科科长、二碳素厂技术科科长、二碳素厂总工程师、碳素厂总工程师，中国

铝业贵州分公司碳素厂总工程师、技术开发部经理、计划企管部经理、项目工程部经理，清镇煤

电铝一体化项目副指挥长，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长，中国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贵州分公司副总经理，贵州铝厂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贵州华仁新材料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云南文山电解铝项目组副组长；现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

中铝（云南）华江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路增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列的不得被

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发生与上市公司

产生利益冲突的情况。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德斌，男，汉族，1966年11月生，1988年7月参加工作，199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研

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云南铝厂加工分厂办公室副主任、加工分厂副厂长、厂长，云南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加工厂厂长，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云南云铝泽鑫

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云南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现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云南云铝泽

鑫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浩鑫铝箔有限公司董事长，

曲靖云铝淯鑫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德斌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8,206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列的

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

苏其军，男，汉族， 1976年1月生，1995年7月参加工作，199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本

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历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电解一厂二车间副主任、主任，云南涌鑫金

属加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生产技术管理部主任，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云南

云铝涌鑫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云南云铝汇鑫经贸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云

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苏其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3.2.3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杨叶伟，男，汉族，1969年3月生，1986年5月参加工作，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本

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云南铝厂电解二、三车间值班长、炉长、工段长、副主任、三车间主任，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电解一厂厂长，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云南涌鑫金属加

工有限公司总经理，云南云铝涌鑫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

杨叶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3.2.3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宁德纲，男，汉族， 1972年3月生，1996年7月参加工作，199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本

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二科科长、副经理、供销党支部书

记、证券法律和企业管理部主任、副总经济师兼证券法律和企业管理部主任、云铝国贸经营部

副总经理，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

国贸经营中心总经理；现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国贸经营中心总经理，云南云铝汇

鑫经贸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宁德纲先生持有公司股票5,0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列的不

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

职资格。

周飞，男，汉族， 1979年11月生，2000年7月参加工作，200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专科

学历， 工程师。 历任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电解厂计算站站长兼规划工程部设备科副科

长、科长、规划工程部副主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鑫建安项目管理部副主任、

工艺设备处处长，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工程管理部主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现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周飞先生持有公司股票8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3.2.3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唐正忠，男，彝族，1971年5月生，1993年7月参加工作，199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研

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云南铝厂财务处成本科副科长，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成

本科副科长、财务部综合成本科科长、财务部副主任兼综合管理科科长、财务部主任、副总会计

师兼财务部主任、总会计师，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兼财务部主任；现任云南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财务中心主任。

唐正忠先生持有公司股票5,0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列的不

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

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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